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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绿筑武夷，零碳共生 —— 面向多元人群的共生型山地公社计算单栋建筑：茶语工坊（公共核心）/ 叠翠山房居住簇群（全楼栋）
编制依据：
1.绿色建筑评价 7.1.9 条文及条文说明扩展要求
2.本项目建筑设计文件、造价核算清单、竣工结算资料
3.项目土建及安装工程施工图纸、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
一、计算原则与范围
1.计算原则：按单栋建筑为核算单元，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 =各类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之和 ÷ 单栋建筑土建 + 安装工程总造价×100%，比例需≤1%；分子仅计无任何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造价，分母不含征地、装修、软装等非土建安装费用。
2.装饰性构件界定：依据条文要求，仅核算三类纯装饰性构件：超出安全防护高度 2 倍的女儿墙超高部分、仅用于装饰的塔 / 球 / 曲面、无遮阳 / 导光 / 导风 / 载物 / 辅助绿化等功能的飘板 / 格栅 / 构架；装饰与功能一体化构件不计入纯装饰性构件造价。
3.计算范围：本项目所有单栋建筑（茶语工坊、8 个叠翠山房居住簇群），均独立核算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。
二、项目构件设计概况
本项目以 “绿筑武夷，零碳共生” 为设计核心，严格遵循 “适用、经济、绿色、美观” 建筑方针，无任何纯装饰性构件设计，所有外立面构件、造型构架均采用装饰与功能一体化设计，完全规避无功能纯装饰构件的资源浪费，具体构件设计说明如下：
1.女儿墙：所有楼栋女儿墙高度按安全防护标准设计（高度 1.1m），未设置超高女儿墙，无超出安全防护高度 2 倍的超高部分，无此类装饰性构件。
2.造型构件：项目无仅用于装饰的塔、球、曲面等异形构件，建筑形体以标准模数矩形单元为主，顺应山地地形做简约造型，所有造型均服务于空间功能与结构安全。
3.格栅 / 构架 / 飘板：
1.外立面格栅为光伏遮阳一体化格栅，兼具装饰美学与太阳能发电、夏季遮阳功能，同步配合室内采光调节，属于功能型构件；
2.室外构架为辅助绿化 + 休憩载物一体化构架，用于茶园景观融合、户外品茗休憩，兼具导风、空间界定功能，属于功能型构件；
3.建筑少量飘板为导光 + 防雨一体化构件，配合山地采光需求设计，兼具立面装饰效果，无纯装饰性飘板。
4.其他构件：项目所有外立面及造型相关构件，均结合低碳节能、山地景观、使用功能设计，无任何无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。
三、造价核算数据（单栋建筑核算，以茶语工坊为例，其余楼栋同标准）
（一）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之和（分子）
本项目无任何符合条文界定的纯装饰性构件，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之和 = 0 元。
（二）单栋建筑土建 + 安装工程总造价（分母）
茶语工坊土建 + 安装工程总造价（不含征地、装修、软装等费用）：¥XXX 元（含结构工程、装配式构件安装、给排水工程、电气工程、暖通工程、室外配套土建等全部土建及安装费用）。
（三）其余楼栋土建 + 安装工程总造价
叠翠山房居住簇群（单栋）土建 + 安装工程总造价：¥XXX 元 / 栋，共 8 栋，均无纯装饰性构件，造价核算标准与茶语工坊一致。
四、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
（一）茶语工坊造价比例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 =（0 元 ÷ ¥XXX 元）×100% = 0%
（二）叠翠山房居住簇群（单栋）造价比例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 =（0 元 ÷ ¥XXX 元 / 栋）×100% = 0%
（三）计算结论
本项目所有单栋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均为0%，远低于条文规定的 **≤1%** 的要求，完全符合 7.1.9 条文规范。

